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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 

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以下分稱「締約國」，合稱「

雙方締約國」）；基於維持及促進雙方之經濟及商業關係之目的，咸欲

締結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爰議定下列條款： 

 

第一條 適用之人 

1.1 本協定適用於具有一方或雙方締約國居住者身分之人。 

1.2 基於本協定之目的，實體或安排取得或經由其取得之所得，如任

一方締約國之稅法視該實體或安排為全部或部分透視課稅，於該

締約國基於租稅目的視該所得為其居住者之所得範圍內，應認定

係該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取得之所得。 

第二條 適用之租稅 

2.1 本協定所適用之現行租稅： 

2.1.1 在中華民國（臺灣）： 

2.1.1.1 營利事業所得稅。 

2.1.1.2 個人綜合所得稅。 

2.1.1.3 所得基本稅額。 

2.1.2 在吐瓦魯國： 

2.1.2.1 依據吐瓦魯國法律課徵之所得稅。 

2.2 本協定亦適用於協定簽署後新開徵或替代現行租稅，其與現行租

稅相同或實質類似之任何租稅。雙方締約國之主管機關對於其各

自稅法之重大修訂，應通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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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一般定義 

3.1 除上下文另有規定外，本協定稱： 

3.1.1「中華民國」，指「中華民國（臺灣）」，就地理之意義而

言，包括其領海，及依國際法規定有權行使主權權利及管

轄權之領海以外領域。 

3.1.2「吐瓦魯國」，就地理之意義而言，包括其領海，及依國際

法規定有權行使主權權利及管轄權之領海以外領域。 

3.1.3「一方締約國」及「他方締約國」，依其文義指中華民國（

臺灣）或吐瓦魯國。 

3.1.4「人」，包括個人、遺產、信託、合夥組織、公司及其他任

何人之集合體。 

3.1.5「公司」，指法人或於稅務目的視同法人之任何實體。 

3.1.6「企業」，適用任何營業之經營。但不包括執行業務及任何

具獨立性質之活動。 

3.1.7「一方締約國之企業」及「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分別指              

由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所經營之企業及他方締約國之居住

者所經營之企業。 

3.1.8「國際運輸」，指一方締約國之企業以船舶或航空器所經              

營之運輸業務。但該船舶或航空器僅於他方締約國境內經

營者，不在此限。 

3.1.9「主管機關」： 

3.1.9.1 在中華民國，指財政部部長或其授權之代表。 

3.1.9.2 在吐瓦魯國，指財政及經濟發展部部長或其授權之代

表。 

3.1.10「國民」，指： 

3.1.10.1 具一方締約國國籍之任何個人。 

3.1.10.2 依一方締約國現行法律規定取得其身分之任何法人、

合夥組織或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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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協定適用於一方締約國時，未於本協定界定之任何名詞，除上

下文另有規定外，依本協定所稱租稅於適用當時之法律規定辦理

，該國稅法之規定應優先於該國其他法律之規定。如有疑義，適

用第二十四條。 

第四條 居住者 

4.1 本協定稱「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指依該國法律規定，因住所

、居所、設立登記地、管理處所或其他類似標準而負有納稅義務

之人，包括該國、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 

4.2 僅因有源自一方締約國之所得而負該國納稅義務之人，非為本協

定所稱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但中華民國依據其所得稅法僅對其

居住者個人源自中華民國之所得課稅，該居住者個人不適用第4.2

條規定。 

4.3 個人依第4.1條及第4.2條之規定，如同為雙方締約國之居住者，

其身分決定如下： 

4.3.1 該個人於一方締約國境內有永久住所，視其為該國之居住

者；如該個人於雙方締約國境內均有永久住所，視其為與

其個人及經濟利益較為密切之締約國之居住者（主要利益

中心）。 

4.3.2 如該個人之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締約國不能確定，或於任

一締約國境內均無永久住所，視其為有經常居所之締約國

之居住者。 

4.3.3 如該個人於雙方締約國境內均有或均無經常居所，視其為

具有國民身分之締約國之居住者。 

4.3.4 如該個人均屬或均非屬雙方締約國之國民，雙方締約國之

主管機關應相互協議解決之。 

4.4 個人以外之人依第4.1條及第4.2條規定，如同為雙方締約國之居

住者，雙方締約國主管機關應考量其實際管理處所、設立登記或

其他組織所在地及任何其他相關因素，透過相互協議致力決定該

人依本協定目的應視為何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如雙方未能達成協

議，基於本協定目的，除雙方締約國之主管機關同意之範圍及方

式外，該人不得享有本協定所規定之任何減稅或免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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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常設機構 

5.1 本協定稱「常設機構」，指企業從事全部或部分營業之固定營業

場所。 

5.2 「常設機構」包括： 

5.2.1 管理處。 

5.2.2 分支機構。 

5.2.3 辦事處。 

5.2.4 工廠。 

5.2.5 工作場所。 

5.2.6 礦場、油井或氣井、採石場或任何其他天然資源開採場所。 

5.2.7 農、牧或林業財產。 

5.2.8 建築工地或營建、安裝或裝配工程之存續期間超過六個月

者。 

5.3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無論其於他方締約國是否有固定營業場所，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視該企業在他方締約國有常設機構並透過該

常設機構從事營業： 

5.3.1 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從事與在他方締約國境內進行之建築工

地、營建、安裝或裝配工程相關之監督活動，存續期間超

過六個月者。 

5.3.2 在他方締約國境內透過該企業或關係企業之員工或其他僱

用人員為相同或相關計畫案提供服務（包含顧問及管理服

務），該等活動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

持續或合計超過六個月者。 

5.4 第5.1條至第5.3條規定之「常設機構」，不包括下列情形： 

5.4.1 專為儲存、展示或運送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目的而使

用設備。 

5.4.2 專為儲存、展示或運送目的而儲備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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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專為供其他企業加工目的而儲備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 

5.4.4 專為該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或蒐集資訊目的設置之固定營

業場所。 

5.4.5 專為該企業廣告、提供資訊、科學研究或具有準備或輔助

性質之類似活動目的設置之固定營業場所。 

5.4.6 專為從事第5.4.1條至第5.4.5條任一組合之活動所設置之固

定營業場所。但以該固定營業場所之整體活動具有準備或

輔助性質者為限。 

5.5 當一人（除第5.6條所稱具有獨立身分之代理人外）代表他方締約

國之企業，有權並經常於一方締約國境內以該企業名義簽訂契約

，其為該企業所從事之任何活動，視該企業於該一方締約國有常

設機構，不受第5.1條及第5.2條規定之限制。但該人僅從事第5.4

條之活動，如該活動係經由固定營業場所所從事，且該固定營業

場所依該條規定非為常設機構者，不在此限。 

5.6 企業僅透過經紀人、一般佣金代理商或其他具有獨立身分之代理

人，以其通常之營業方式，於一方締約國境內從事營業者，不得

視該企業於該國有常設機構。 

5.7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公司，控制或受控於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公

司或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從事營業之公司（不論其是否透過常設機

構或其他方式），均不得就此事實認定任一公司為另一公司之常

設機構。 

第六條 不動產所得 

6.1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取得他方締約國境內之不動產所產生之所得

（包括農業或林業所得），他方締約國得予課稅。 

6.2 稱「不動產」，應具有財產所在地締約國法律規定之含義，在任

何情況下皆應包括附著於不動產之財產、供農林業使用之牲畜及

設備、適用與地產有關一般法律規定之權利、不動產收益權，不

論土地經過改良與否，其土地租賃及由地上或地下所產生之任何

其他權益，及有權取得因開採或有權開採礦產、水資源與其他天

然資源所給付變動或固定報酬之權利。船舶、小艇及航空器不視

為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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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直接使用、出租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不動產所取得之所得，應

適用第6.1條規定。 

6.4 由企業之不動產及供執行業務使用之不動產所產生之所得，亦適

用第6.1條及第6.3條規定。 

第七條 營業利潤 

7.1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除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

營業外，其利潤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該企業如經由其於他方

締約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他方締約國得就該企業之利潤

課稅，但以歸屬於該常設機構之利潤為限。 

7.2 除第7.3條規定外，一方締約國之企業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之

常設機構從事營業，各締約國歸屬該常設機構之利潤，應與該常

設機構為一區隔及分離之企業，於相同或類似條件下從事相同或

類似活動，並以完全獨立之方式與該常設機構所屬企業從事交易

時，所應獲得之利潤相同。 

7.3 計算常設機構之利潤時，應准予減除基於該常設機構而發生之費

用，包括行政及一般管理費用，不論該費用係於常設機構所在地

國或他處發生。 

7.4 一方締約國慣例依企業全部利潤按比例分配予各部門利潤之原則

，計算應歸屬於常設機構之利潤者，不得依第7.2條規定排除該一

方締約國之分配慣例。但採用該分配方法所獲致之結果，應與第

七條所定之原則相符。 

7.5 常設機構僅為該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不得對該常設機構歸屬利

潤。 

7.6 為第7.1條至第7.5條規定之目的，有關常設機構利潤之歸屬，除

有正當且充分理由者外，每年均應採用相同方法決定之。 

7.7 利潤中如包含另於本協定其他條文規定之所得項目，各該條文之

規定，應不受第七條規定之影響。 

7.8 一方締約國對非居住者因保險所取得利潤課稅之任何法律規定，

應不受第七條規定之影響；任一方締約國如有修正本協定簽署時

實施中之相關法律，除不影響其一般性質之細微修正外，雙方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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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國應相互諮商，並得對第七條規定作妥適修正。 

7.9 符合以下規定者： 

7.9.1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無論係直接或經由一個以上之中介信

託，有權受益享有信託財產（就租稅目的，並不視為公司

）之受託人於他方締約國經營企業之營業利潤。 

7.9.2 依第五條之原則，該受託人因與該企業之關係，於他方締

約國應有常設機構，則由該受託人經營之企業，應視為該

居住者透過位於他方締約國之常設機構經營事業，且該居

住者所受益享有之營業利潤，應歸屬該常設機構。 

第八條 國際海空運輸 

8.1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取得之利潤

，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 

8.2 為第八條之目的，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利潤包括： 

8.2.1 以計時、計程或光船方式出租船舶或航空器之利潤。 

8.2.2 使用、維護或出租用於運送貨物或商品之貨櫃（包括貨櫃

運輸之拖車及相關設備）之利潤。但以該出租或該使用、

維護或出租係與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有附帶

關係者為限。 

8.3 僅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業務之利潤，他方締約

國得予課稅，不受第8.1條規定之限制。 

8.4 由一方締約國居住者透過參與聯營服務、合資運輸業務組織或國

際代理業務所取得關於經營船舶或航空器之利潤，亦適用第8.1條

及第8.3條之規定。 

8.5 為第八條之目的，於一方締約國境內以船舶或航空器承載及運送

旅客、家畜、郵件、貨物或商品，並於該締約國另一地卸貨所取

得之利潤，視為僅於該締約國境內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業務之利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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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關係企業 

9.1 兩企業間有下列情事之一，於其商業或財務關係上所訂定之條件

，異於雙方為獨立企業所為，其任何應歸屬其中一企業之利潤因

該等條件而未歸屬於該企業者，得計入該企業之利潤，並予以課

稅： 

9.1.1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直接或間接參與他方締約國之企業之管

理、控制或資本。 

9.1.2 相同之人直接或間接參與一方締約國之企業及他方締約國

之企業之管理、控制或資本。 

9.2 一方締約國將業經他方締約國課稅之他方締約國企業之利潤，調

整為該一方締約國企業之利潤並予以課稅，如該項調整之利潤係

按該兩企業間所訂定之條件與互為獨立企業所訂定之相同條件而

歸屬於一方締約國企業之利潤，且他方締約國認為其調整合理時

，他方締約國應就該調整之利潤所課徵之稅額作適當調整。在決

定此項調整時，應考量本協定其他條文之規定，如有必要，雙方

締約國之主管機關應相互諮商。 

第十條 股利 

10.1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公司給付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之股利，他方

締約國得予課稅。 

10.2 給付股利之公司如係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該締約國亦得依其法

律規定，對第10.1條所述股利課稅。但股利之受益所有人如為他方

締約國之居住者，其課徵之稅額不得超過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10.2.1 第10.2條規定不影響對該公司用以發放股利之利潤所課徵

之租稅。 

10.3 第十條稱「股利」，指自股份、受益股份或權利、礦業股份、發

起人股份或其他非屬債權而得參與利潤分配之權利所取得之所得

，及自公司其他權利取得而依該分配公司居住地國法律規定，與

股份所得為相同課稅之所得。 

10.4 股利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於給付股利公司為居

住者之他方締約國境內，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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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營業或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固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股利有關之

股份持有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聯時，不適用第10.1

條及第10.2條規定，視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10.5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公司自他方締約國取得利潤或所得，其所給

付之股利或其未分配盈餘，即使全部或部分來自該他方締約國之

利潤或所得，他方締約國不得對該公司給付之股利課徵任何租稅

或對該公司之未分配盈餘課徵未分配盈餘稅。但該股利係給付予

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或與該股利有關之股份持有與他方締約國

境內之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聯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利息 

11.1 源自一方締約國而給付他方締約國居住者之利息，他方締約國得

予課稅。 

11.2 利息來源地締約國亦得依該國法律規定，對第11.1條所述利息課

稅。但利息之受益所有人如為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其課徵之稅

額不得超過利息總額之百分之十。 

11.3 源自一方締約國且由他方締約國政府、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

、或由上述政府、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擁有或控制之機關取得

之利息，僅由該他方締約國課稅，不受第11.2條規定之限制。 

11.4 第十一條稱「利息」，指由各種債權所孳生之所得，不論有無抵

押擔保及是否有權參與債務人利潤之分配，尤指政府債券之所得

及債券或信用債券之所得，包括附屬於該等債券之溢價收入及獎

金。但延遲給付之違約金及因企業供應貨物、商品或勞務延期付

款而產生之商業債權所給付之利息，非屬第十一條所稱「利息」

。 

11.5 利息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經由其於利息來源之

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或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固定處

所執行業務，且與利息給付有關之債權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

有實際關聯時，不適用第11.1條至第11.3條規定，而視情況適用

第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11.6 由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所給付之利息，視為源自該締約國。但利

息給付人如於一方締約國境內有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而與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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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給付有關債務之發生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關聯，且該

利息係由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負擔者，不論該利息給付人是否

為該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該利息視為源自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

所所在地締約國。 

11.7 利息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間，或上述二者與其他人間有特殊關係

，其債權有關之利息數額，超過利息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在無上

述特殊關係下所同意之數額，第十一條規定應僅適用於後者之數

額。在此情形下，各締約國應考量本協定之其他規定，依各該締

約國之法律規定，對此項超額給付課稅。 

第十二條 權利金 

12.1 源自一方締約國而給付他方締約國居住者之權利金，他方締約國

得予課稅。 

12.2 權利金來源地締約國亦得依該國法律規定，對第12.1條所述權利

金課稅。但權利金之受益所有人如為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其課

徵之稅額不得超過權利金總額之百分之十。 

12.3 第十二條稱「權利金」，指使用或有權使用文學作品、藝術作品

或科學作品之任何著作權，包括電影影片與供廣播或電視播映之

影片或錄音帶，任何專利權、商標權、設計或模型、計畫、秘密

配方或製程，或有關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之資訊，所取得作為

對價之任何方式之給付。 

12.4 權利金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經由其於權利金來

源之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或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固

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權利金給付有關之權利或財產與該常設機

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聯時，不適用第12.1條及第12.2條規定，

視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12.5 由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給付之權利金，視為源自該締約國。但權

利金給付人如於一方締約國境內有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而權利

金給付義務之發生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關聯，且該權利金

係由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負擔者，不論該權利金給付人是否為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該權利金視為源自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

所在地締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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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權利金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間，或上述二者與其他人間有特殊關

係，考量使用、權利或資訊等因素所給付之權利金數額，超過權

利金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在無上述特殊關係下所同意之數額，第

十二條規定應僅適用於後者之數額。在此情形下，各締約國應考

量本協定之其他規定，依各該締約國之法律規定，對此項超額給

付課稅。 

第十三條 財產交易所得 

13.1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轉讓位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合於第六條所稱不

動產而取得之所得、利潤及利得，他方締約國得予課稅。 

13.2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轉讓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常設機構營業資產中

之動產而取得之所得、利潤及利得，或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轉讓

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執行業務固定處所之動產而取得之所得、利

潤及利得，包括轉讓該常設機構（單獨或連同整個企業）或固定

處所而取得之所得、利潤及利得，他方締約國得予課稅。 

13.3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轉讓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船舶或航空器，或附

屬於該等船舶或航空器營運之動產所取得之所得、利潤及利得，

僅由該締約國課稅。 

13.4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轉讓股份或類似權益（如合夥組織或信託權

益），如該股份或權益超過百分之五十價值直接或間接來自位於

他方締約國境內之不動產，其取得之所得、利潤及利得，他方締

約國得予課稅。 

13.5 轉讓第13.1條至第13.4條以外之任何財產而取得之所得、利潤及

利得，僅由該轉讓人為居住者之締約國課稅。 

第十四條 執行業務 

14.1 除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外，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個人因執行業務

或其他具有獨立性質活動而取得之所得，應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

稅： 

14.1.1 該個人為執行其活動而於他方締約國有經常可供其使用之

固定處所者，他方締約國得對該所得課稅。但僅以歸屬於

在該固定處所進行活動之所得為限。 



12 

 

14.1.2 該個人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於他方締約國持續居留或合計

居留期間超過一百八十三天，他方締約國僅得就該個人於

其境內執行該等活動而取得之所得課稅。 

14.2 所稱「執行業務」，包括具有獨立性質之科學、文學、藝術、教

育或教學等活動，與醫師、律師、工程師、建築師、牙醫師及會

計師等獨立性質之活動。 

第十五條 受僱所得 

15.1 除第十六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外，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

因受僱取得之薪津、工資及其他類似報酬，除其勞務係於他方締

約國境內提供者外，應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前述受僱勞務如

於他方締約國境內提供，他方締約國得對該項勞務取得之報酬課

稅。 

15.2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於他方締約國境內提供勞務而取得之報酬，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應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不受第15.1條

規定之限制： 

15.2.1 該所得人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於他方締約國持續居留

或合計居留期間不超過一百八十三天。 

15.2.2 該項報酬由非為他方締約國居住者之雇主所給付或代表該

雇主給付。 

15.2.3 該項報酬非由該雇主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常設機構或固定

處所負擔。 

15.3 因受僱於一方締約國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企業，於其船舶或航空

器上提供勞務而取得之報酬，該一方締約國得予課稅，不受第

15.1條及第15.2條規定之限制。 

第十六條 董事報酬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因擔任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公司董事會之董事職

務而取得之董事報酬及其他類似給付，他方締約國得予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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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表演人及運動員 

17.1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為表演人，如戲劇、電影、廣播或電視演藝

人員或音樂家，或為運動員，於他方締約國境內從事個人活動而

取得之所得，他方締約國得予課稅，不受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之限制。 

17.2 表演人或運動員以該身分從事個人活動之所得，如不歸屬於該表

演人或運動員本人而歸屬於其他人，該表演人或運動員活動舉行

地締約國對該項所得得予課稅，不受第七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

條規定之限制。 

17.3 表演人或運動員於一方締約國境內從事活動所取得之所得，如其

訪問該一方締約國係完全或主要由一方或雙方締約國、其所屬行

政區或地方機關之公共基金所資助者，該所得僅由表演人或運動

員為居住者之締約國課稅，不適用第17.1條及第17.2條規定。 

第十八條 養老金及年金 

18.1 除第19.2條規定外，因過去僱傭關係給付予一方締約國居住者之

養老金或其他類似報酬，及任何年金，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 

18.2 所稱「年金」，指終生或特定或可確定之期間內，基於支付金錢

或等值金錢作為充分適當報酬之給付義務，依所定次數及金額對

個人之定期給付。 

第十九條 政府勞務 

19.1 一方締約國、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給付予為該國、其所屬行

政區或地方機關提供勞務之個人薪津、工資或其他類似報酬（不

包括養老金或年金），應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 

19.1.1 但該等勞務如係由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個人於他方締約國

境內提供，且該個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該薪津、工資

及其他類似報酬應僅由他方締約國課稅： 

19.1.1.1  係他方締約國之國民。 

19.1.1.2 非專為提供上述勞務之目的而成為他方締約國之居

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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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一方締約國、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或經由其所籌設之基金

，給付予為該國、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提供勞務之個人之任

何養老金或年金，應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 

19.2.1 但如該個人係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且為他方締約國之國

民，該養老金或年金僅由他方締約國課稅。 

19.3 為一方締約國、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所經營之事業提供勞務

而取得之薪津、工資、其他類似報酬及養老金或年金，應適用第

十五條至第十八條規定。 

第二十條 教師、研究人員、受訓人員與學生 

20.1 個人於訪問一方締約國時或訪問前際為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因

接受一方締約國、或該一方締約國之大學、學院、學校、博物館

或其他文化機構之邀請，或基於官方文化交流計畫，專為各該機

構從事教學、演講或進行研究為期不超過兩年者，其因上述活動

自該一方締約國境外取得之報酬，該一方締約國應予免稅。 

20.2 學生或企業受訓人員專為教育或訓練目的而於一方締約國停留，

且於訪問該一方締約國期間或於訪問前際為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

，其為生活、教育或訓練目的而取得源自該一方締約國以外之給

付，該一方締約國應予免稅。 

第二十一條 其他所得 

21.1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取得非屬本協定前述各條規定之所得，不論

其來源地為何，應僅由該締約國課稅。 

21.2 所得人如係一方締約國居住者，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之常設

機構從事營業或固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該所得給付有關之權利

或財產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聯時，除第6.2條定義之

不動產所產生之所得外，不適用第21.1條規定，而視情況適用第

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第二十二條 雙重課稅之避免 

22.1 在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之居住者取得源自吐瓦魯國之所得，依據

本協定規定於吐瓦魯國就該所得繳納之稅額（如係股利所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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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用以發放股利之利潤所繳納之稅額），應准予扣抵中華民國

對該居住者所課徵之稅額。但扣抵之數額，不得超過中華民國依

其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對該所得課徵之稅額。 

22.2 在吐瓦魯國，除依吐瓦魯國實施中之法律，於吐瓦魯國以外所繳

納之稅捐，准自吐瓦魯國應納稅額中扣抵之規定外（該等規定不

得影響第二十二條規定之一般原則），吐瓦魯國之居住者取得源

自中華民國之所得，依中華民國法律及本協定規定繳納之稅捐，

不論係直接繳納或採扣除方式繳納，應准自吐瓦魯國就該項所得

之應納稅額中扣抵。但扣抵之數額，不得超過吐瓦魯國依其稅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對該所得課徵之稅額。 

第二十三條 無差別待遇 

23.1 一方締約國之國民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不應較他方締約國之國民

於相同情況下，特別是基於居住之關係，負擔不同或較重之任何

租稅或相關之要求。本項規定亦應適用於非一方締約國居住者或

非為雙方締約國居住者之人，不受第一條規定之限制。 

23.2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於他方締約國境內有常設機構，他方締約國對

該常設機構之課稅，不應較經營相同業務之他方締約國之企業作

更不利課徵。前段規定不應解釋為一方締約國考量婚姻狀況或家

庭責任而給予其居住者個人基於租稅目的之免稅額、租稅優惠或

減免稅規定，應同樣給予他方締約國之居住者。 

23.3 除適用第9.1條、第11.7條或第12.6條規定外，一方締約國之企業

給付他方締約國居住者之利息、權利金及其他款項，於計算該企

業之應課稅利潤時，應與給付該一方締約國居住者之條件相同而

准予減除。 

23.4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其資本之全部或部分由一個以上之他方締約

國居住者直接或間接持有或控制者，該企業在該一方締約國所負

擔之任何租稅或相關要求，不應與該一方締約國之類似企業負擔

或可能負擔之租稅或相關要求不同或較其為重。 

23.5 第二十三條規定應僅適用於本協定所規定之租稅。 

23.6 締約國之下列法律規定，不得解釋為有第二十三條之適用： 

23.6.1 為防杜逃稅或避稅所制定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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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2 基於租稅目的，不准適用其法律條文中有關該一方締約國

居住者公司所給付股利之退稅、扣抵或免稅之規定。 

23.6.3 基於促進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目的所制定之法律。 

23.6.4 經雙方主管機關換函同意不受第二十三條影響之法律。 

第二十四條 相互協議之程序 

24.1 任何人如認為一方或雙方締約國之行為，對其發生或將發生不符

合本協定規定之課稅，不論各該締約國國內法之救濟規定，得向

其本人為居住者之締約國主管機關提出申訴；如申訴案屬第23.1條

規定之範疇，得向其本人為國民所屬締約國之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此項申訴應於不符合本協定規定課稅首次通知起三年內為之。 

24.2 主管機關如認為該申訴有理，且其本身無法獲致適當之解決，應

致力與他方締約國之主管機關相互協議解決，以避免發生不符合

本協定規定之課稅。達成之任何協議應予執行，不受各該締約國

國內法任何期間規定之限制。 

24.3 雙方締約國之主管機關應相互協議，致力解決有關本協定之解釋

或適用上發生之任何困難或疑義。雙方並得共同諮商，以消除本

協定未規定之雙重課稅問題。 

24.4 雙方締約國之主管機關為達成第24.1條至第24.3條規定之協議，

得直接相互聯繫。 

第二十五條 資訊交換 

25.1 雙方締約國之主管機關於不違反本協定之範圍內，應相互交換所

有與實施本協定規定或適用本協定租稅有關國內法行政或執行之

可預見相關資訊。資訊交換不以第一條規定之範圍為限。 

25.2 一方締約國依第25.1條規定取得之任何資訊，應按其依該締約國

國內法規定取得之資訊同以密件處理，且僅能揭露予與第25.1條

所述租稅之核定、徵收、執行、起訴、行政救濟之裁定或監督上

述程序之相關人員或機關（包括法院及行政部門）。上該人員或

機關僅得為前述目的而使用該資訊。但得於公開法庭之訴訟程序

或司法判決中揭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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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第25.1條及第25.2條規定不得解釋為一方締約國有下列義務： 

25.3.1 執行與一方或他方締約國之法律與行政慣例不一致之行政

措施。 

25.3.2 提供依一方或他方締約國之法律規定或正常行政程序無法

獲得之資訊。 

25.3.3 提供可能洩露任何貿易、營業、工業、商業或專業秘密或

交易方法之資訊，或其揭露將有違公共政策之資訊。 

25.4 一方締約國依據第二十五條規定所要求提供之資訊，他方締約國

雖基於本身課稅目的無需此等資訊，亦應利用其資訊蒐集措施以

獲得該等資訊。前述義務應受第25.3條規定之限制，但不得解釋

為他方締約國得僅因該等資訊無國內利益而引用前項規定不提供

是項資訊。 

25.5 任何情況下，第25.3條規定不得解釋為准許一方締約國僅因資訊

為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代名人或具代理或受託身分之人所持有

、或涉及一人所有權利益為由，而拒絕提供資訊。 

25.6 雙方主管機關應透過諮商議定依第25.1條規定執行資訊交換之適

當方法及技術。 

第二十六條 利益之限制 

一方締約國之居住者或與該居住者有關之人，如以取得本協定利益為

其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該居住者不得享有他方締約國依本協定

所提供之減稅或免稅利益，不受本協定其他任何條文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七條 外交與領事人員 

本協定之規定不影響外交或領事人員依國際法之一般原則或特別協定

之規定所享有之財政特權。 

第二十八條 生效 

28.1 雙方締約國各依其法律規定完成使本協定生效之程序後，應透過

外交管道以書面相互通知對方，並以後通知日為本協定生效日。 

28.2 本協定之生效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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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1 就源扣繳稅款，為本協定生效所屬年度之次年一月一日以

後應付之所得。 

28.2.2 其他稅款，為本協定生效所屬年度之次年一月一日以後課

稅期間之所得。 

第二十九條 終止 

29.1 本協定應無限期繼續有效，但任一方締約國得於本協定生效日起

滿五年後之任一曆年六月三十日以前，透過外交管道以書面通知

他方締約國終止本協定。 

29.2 本協定之終止適用於： 

29.2.1 就源扣繳稅款，為終止通知發出日所屬年度之次年一月一

日以後應付之所得。 

29.2.2 其他稅款，為終止通知發出日所屬年度之次年一月一日以

後課稅期間之所得。 

為此，雙方政府代表業經正式授權，爰於本協定簽署，以昭信守。 

 

本協定以中文及英文各繕製兩份，於2026年3月4日在富納富提簽署，

兩種文字約本同一作準。如有任何歧異，以英文本為準。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代表        吐瓦魯國政府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交部長                        總理 

林佳龍                          戴斐立 

 

 


